
 

臺北市三民國中 112學年度畢業生市長獎評選辦法 
 

113.02.01 畢業生市長獎審查委員會通過  

 

一、 依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13年 1月 16日北市教國字第 1133033877號函辦理。 

二、 目的：  

(一) 表揚優秀傑出學生，落實五育並重、全人發展之教育理念。 

(二) 選拔應屆畢業生在學期間表現傑出並有具體事蹟者，激勵學生榮譽感。 

三、 受獎資格：應屆畢業學生符合以下資格之一 

(一) 本校應屆畢業生每班第一名(依成績評量相關辦法)。 

(二) 在學期間表現傑出之畢業生(含在家教育學生)：體育、技能、藝能、科學、創作、社

團活動、社會或學校服務學習、敬師孝親、助人義行、其他等有具體事蹟，並經審

查委員會審查通過者。 

(三) 前開領有市長獎之學生，不得再兼領其他學業成績優良獎項；同時符合前兩點之資

格者，以第一點之資格請領並占第一點之名額。 

(四) 提出第二點傑出市長獎選拔申請或推薦的學生，若有下列情節，不得申請或推薦： 

1. 在學三年期間，有警告(含)以上紀錄，尚未完成「改過銷過」程序。 

2. 在學三年期間，學校出勤紀錄未達三分之二。 

四、 審查委員會組織：  

(一) 出席委員(具投票權 7 名，應遵守迴避原則) 

1. 召集人：校長 

2. 家長代表：2 人（非應屆畢業生家長） 

3. 教師代表：2 人（教師會代表，以未任教應屆畢業班之教師優先） 

4. 行政人員代表：2 人（教務主任、學務主任） 

(二) 列席委員（不具投票權） 

    受推薦人導師或推薦人、相關社團與比賽指導老師得列席會議說明。 

五、 傑出市長獎選拔時程：  

(一) 推薦：自公告起至 113 年 4 月 30 日（星期二）17:00 前，將推薦表及佐證資料交至

訓育組，逾時不候。 

(二) 審查：113 年 5 月 7 日（星期二）。 

六、 評選事項： 

(一) 在表現傑出類別：體育、技能、藝能、科學、創作、社團活動、社會或學校服務學習、

敬師孝親、助人義行、其他等有具體事蹟者。學生得跨類別推薦，惟以兩類別為限。 

(二) 以上第一點各類所占比例應適當分配，避免過度集中單一類別。評選作業優先決定各



 

類別之名額，其次再考量積分排名。其中各類別錄取名額以一名為原則，唯經審查委

員決議後得不足額錄取，所釋出名額調整至適當類別。 

(三) 相關審議紀錄至少留存一年。 

(四) 迴避原則： 

1. 審查委員與受推薦學生如有親屬關係，應予以迴避。 

2. 任教應屆畢業班之教師及應屆畢業生家長，不應擔任審查委員，應予以迴避。 

七、 傑出市長獎審查流程： 

(一) 審查內容說明暨受推薦學生資格審查。 

(二) 推薦人、受推薦學生導師、相關比賽或社團指導老師列席，並就推薦內容說明。 

(三) 由審查委員會參考推薦內容及相關資料後，不記名方式進行票選，每位委員兩票，以 

        得票數最高之前二名陳報表揚。如遇同票情形，則進入下一輪投票，以每位委員一票 

        方式，直到產生二位當選人。 

八、 傑出市長獎評選額度： 

傑出市長獎受獎學生額度為畢業總班級數之 3分之 1，並採無條件進位計算。本校應屆畢

業總班級數為 6個班，故評選額度為 2人。 

九、 評選方式： 

(一) 依規定於 113 年 2 月 23 日前，將相關辦法公告於學校網站。 

(二) 傑出市長獎由應屆畢業生有意自薦者、各處室行政同仁、九年級各班導師或專任教師

推薦之。 

(三) 上開第二點受推薦學生需檢附推薦表及佐證資料（獎盃、獎牌、獎狀等，正本交付審

核，另繳交影本或相關事蹟照片一份）。相關紙本資料以 A4 影印，經導師簽認後，以資

料夾整理齊全，提交訓育組審查，逾期不受理。（含導師簽認之紙本推薦表、推薦表電

子檔與相關證明資料）其中各得獎紀錄之積分僅採計以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主辦之比賽，

由民間辦理之競賽則列入參考。 

(四) 可自行選擇是否繳交一分鐘以內之影片，讓評審委員有更全面的了解，內容可包含自

我介紹、推薦人的話、個人事蹟實際呈現畫面等。 

十、 市長獎頒獎典禮日期：113年 6月 16日(星期日)下午，於臺北市立大安高工舉行。 

十一、 本要點經審查委員訂定，經校長核可後實施，並公告於學校網站，修定時亦同。 



 

臺北市立三民國中 112 學年度畢業生「傑出市長獎」推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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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年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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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積分 

1.若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2.體育、技能、藝能、科學、創作、社團活動、社會或學校服務學習、敬師孝親、助人義

行、其他等有具體事蹟者。得跨類別推薦，惟以兩類別為限。 

3.請於 113 年 4 月 30 日（星期二）17:00 前，將推薦表及佐證資料交訓育組，逾時不候。 

其
他
具
體
事
蹟
說
明 

 

推
薦
者
的
話 

 

 

              推薦者：                    導師： 



 

 

1.依「臺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學生傑出表現市長獎評選原則」，積分僅採計以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主辦之比賽。 

2.參與評選者若為同類型同項目，採絕對積分制辦法評選；若為同類型不同項目，則採積分參

考制辦法評選。 

3.積分僅供參考，並非唯一評選依據。學生可列舉參與國際及校內各項活動表現情形，提供委

員評選。期許表揚優秀傑出學生，落實五育並重、全人發展之教育理念。 

4.獲獎紀錄給分標準： 

全國競賽 臺北市全市競賽 

第一名 

或等同第

一名 

第二名 

或等同第

二名 

第三名 

或等同第

三名 

成績優良 第一名 

或等同第

一名 

第二名 

或等同第

二名 

第三名 

或等同第

三名 

其他獎項 

16分 15分 14分 13分 12分 11分 10分 9分 

臺北市分區競賽 校內競賽 

第一名 

或等同第

一名 

第二名 

或等同第

二名 

第三名 

或等同第

三名 

其他獎項 第一名 

或等同第

一名 

第二名 

或等同第

二名 

第三名 

或等同第

三名 

其他獎項 

8分 7分 6分 5分 4分 3分 2分 1分 

◎同一學年度內同一項目競賽或同一作品，以最高得分擇一採計。 

團體項目核分2~3人一組以表列80%計算，4~5人一組以表列65%計算，6人以上以表列50%計算。 

 



 

臺北市立三民國中 112 學年度畢業生「傑出市長獎」推薦表相關事蹟照片 

 

說明： 

 

說明： 

※表格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